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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张善斌
性别：男
民族：苗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广西柳州市柳北区*

2025年10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柳北区雅儒街道包保干部微信信息获悉：“经雅儒街道包保干部排查发现柳报花苑小区疑似有无证经营螺蛳粉，在家做好往外运的情况”。2025年10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联同雅儒街道包保干部、广跃社区工作人员到柳州市雅儒路362-1号柳报花苑1栋2单元101室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正在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但无法出示相关证照，经营区域内有冰柜4个、全线升级真空包装机1台，蠕动泵灌装机1台，铝架脚踏式封口机1台，JJ-1电动搅拌机1台，用于食品经营的计算机1台。当事人的冰柜内放有以下食品：螺蛳粉汤50袋，米粉24袋，鸭脚4盒，配料包26包，芋头条34袋、豆腐包1袋，房间内还有腐竹2袋、花生粒2袋、半干粉条1.5袋（其中1袋未开封，1袋已开封使用），泡沫箱6个，娇姐粉包15袋（产品名称：半干粉条，生产日期：20251019，保质期6个月，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2345020401366，出品方：广西正利螺蛳粉运营有限公司），共挤尼龙真空袋（食品接触用）1包，娇姐粉包打包袋50个。现场执法人员从当事人用于经营的计算机中拷贝了交易数据MD5值，并对上述食品及相关产品、设备进行了扣押，并下达《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柳北市监强制[2025]353号）。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我局于2025年10月29日对当事人涉嫌无证无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bookmark: OLE_LINK8]经查实，当事人于2025年4月开始，在未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雅儒路362号柳报花苑1栋2单元101室内从事螺蛳粉及相关肉制品生产经营活动，具体情况为：当事人通过拼多多平台的“柳州五哥螺蛳粉代购”网店和小红书平台的“小微螺蛳粉袋go的店”销售螺蛳粉及相关肉制品，当事人采购的半干米粉、汤、豆腐泡、腐竹、花生、卤鸭脚、卤猪脚等食品原料冰存于冰箱中，当事人根据订单情况加工好配料和熬制螺蛳粉汤后用真空包装机进行包装或用灌装机灌装封口，再发货给消费者。截至2025年10月24日被我局查获时止，当事人生产经营螺蛳粉及相关肉制品所获营业性收入共计3675.78元。
另查实，当事人生产经营食品的过程中未按要求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张善斌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2.现场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33份，对张善斌询问笔录3份，张善斌与房东微信转账记录1份，对秦文健询问笔录1份，对罗杏玲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在未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雅儒路362号柳报花苑1栋2单元101室内从事螺蛳粉及相关肉制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事实，和生产经营食品的过程中未按要求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事实。
3.现场提取的柳州五哥螺蛳粉代购4至7月订单记录和7至10月订单记录光盘1张（MD5值分别为:1.622cf3ee7889e3aedob4047oa6b147b;2.690cqc54a403bdq2daad2e5doeqda68a)，拼多多平台交易数据5份，小红书平台交易数据4份，证明当事人在未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雅儒路362号柳报花苑1栋2单元101室内从事螺蛳粉及相关肉制品生产经营活动所获营业性收入情况。
以上证据均由当事人签名认可。
我局于2025年12月30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377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bookmark: OLE_LINK5]当事人在未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雅儒路362-1号柳报花苑1栋2单元101室从事螺蛳粉及相关肉制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属于无证无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本案货值金额3675.78元，违法所得3675.78元。
当事人生产经营食品的过程中未按要求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属于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
鉴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实陈述其违法行为，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无证无照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处以没收违法所得3675.78、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详见没收物品清单）、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对于当事人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违法所得3675.78元；
3.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详见没收物品清单(柳北市监处罚〔2026〕5号）]；
4.罚款10000元。
上述罚没款金额共计13675.78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上述款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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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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